附件3

安居区上门为企业服务工作台帐

填表单位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序
号
	企业名称
	反映问题
	反映时间
	收集
途径
	解决落实情况
	联系
方式
	是否进
行回复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1.收集途径一栏填部门主动服务收集、企业（群众）通过电话和信件等方式反映、区效能办责成办理、其他部门转办等；
2.各牵头部门（区经信局、区工业集中区、区农业局、区畜牧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商务局）务必如实填写工作情况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3.各牵头部门须于每季度末月25日前将此表填写完整，经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交区效能办。


